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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家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张人才办 匚⒛21〕 15号

关于印发 《张家港市    呖瓤跏 mAm刂》

的通知

各镇党委、政府,冶金工业园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常阴

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、双山香山旅游度假区党工委、管委会 ,

各部委办局、市直属各单位 (公司 )、 各人民团体,各条线

管理单位,沙洲职业工学院、梁丰高级中学:

《张家港市人才安居租房贴发放实施细则》已经市人才

办主任会议审议通过,现予印发,请遵照执行。

-1—

讣 1Ι 工
`

2021∷



张家港市人才安居租房贴发放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落实 《张家港市人才礼遇办法》 (张委办

(⒛ 18)85号 ),鼓励和吸引各类人才来我市创新创业,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指租房贴,是指政府按照一定标准向

我市各类企业和列入支持目录的公益类事业单位新引进符

合条件的人才发放的租房货币补贴。

第三条 申请条件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人才,可 申请人才安居租房贴 :

(一 )符合 《张家港市人才礼遇办法》A~F类人才认

定标准,且 已通过张家港市人才礼遇分类认定。

(二 )在我市工作满 6个月 (综合劳动合同、创业证明、

在本市缴纳社保或个人所得税等判定 ),申 请时仍在申报单

位工作,且仍在申请时限内(即 自来我市工作之日起 5年内 )。

(三 )申请人本人及家庭成员 (含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)

在本市无自有商品住房和购房记录 (符合本市专项人才计划

的人才不受本条件限制 ),且 申请人未在本市享受过安家、

购房、租房补贴类政策,未在租人才公寓。

第四条 补贝占标准

(一 )按照A类人才 80OO元 /月 ,B类人才 50OO元 /月 ,

C类人才 30OO元 /月 ,D类 15OO元 /月 ,E类人才博士 (正 高

级职称 )10OO元 /月 、硕士 (副 高级职称、高级技师)800元

/月 、紧缺专业本科 (紧缺专业中级职称、技师)及 E类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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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 600元 /月 ,F类人才 400元 /月 的标准给予补贴。补贴期

限最长 36个月。

(二 )每月实际租房费用高于或等于上述标准的,按标

准发放补贴;每月实际租房费用低于上述标准的,按实际租

房费用发放补贴。夫妻双方都符合条件的,可叠加享受。

第五条 申请程序

人才安居租房贴每年集中受理一次,具体受理时间另行

通知,申请流程如下:

(一 )申 请提交

由申请人在申请受理公告规定的期限内登录申报系统,

如实填写申请信 `惑
,上传相关材料,提交补贴申请。需提交

的材料包括 :

1.申 请人在职在岗或创办企业正常运营的证明材料。

(1)创 新类人才提交以下材料 :

①申请人连续 6个月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的缴费凭

证 (需打印申请人的所有社保缴交记录,截止月份为申请人

申请之日的前 2个月份 ),不在本市参保的需提供在申请单

位连续 6个月的个人薪金纳税记录;

②全日制劳动合同书或事业单位聘用合同;

③由用人单位出具的推荐意见书。

(2)创 业类人才提交以下材料 :

①申请人所创办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 (含工商营业执照、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信息 );

②由所在区镇科技人才主管部门出具的推荐意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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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 请人在我市租房的证明材料。

(l)申请人自行租赁具有合法产权且符合安全条件的

我市出租房屋,须提交租房合同和由税务部门开具的租房发

票;

(2)申 请人租住在用地与规划建设审批手续齐全且符

合消防安全条件的我市用人单位集体宿舍,须提交申请人与

用人单位签订的租房合同、用人单位收取租金的发票或收据 ;

(3)用人单位租赁具有合法产权且符合安全条件的我

市出租房屋,转租给申请人的,须提供用人单位租房合同、

租房发票,同 时提供申请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租房合同、用

人单位收取租金的发票或收据。

3.申 请人本人及家庭成员身份证明材料,包括身份证、

结婚证、居民户口簿、未成年子女出生医学证明等。符合本

市专项人才计划的人才无需提供家庭成员身份证明材料。

4.申 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。

5.审 核部门要求补充提交的其他必要的证明材料。

(二 )资格审核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(以 下简称
“
人社局

”)对 申

请人在职在岗情况进行审核;各区镇科技人才主管部门对创

业人才企业正常运营情况进行审核;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(以 下简称
“
住建局

”)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(以 下简

称
“
资规局

”)对 申请人及家庭的自有商品住房和购房记录

情况进行审核。符合条件的,由人社局核准拟补贴金额,提

交市人才办主任会议会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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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媒体公示及发文认定

经会审符合条件的,面 向社会进行为期 7天的公示。任

何组织或个人对公示的情况有异议的,应 当在公示期内向市

人社局提出,人社局应在自接到异议起 10个工作日内就提

出的问题递交相关部门调查核实,异议成立的,退回申请材

料并向申请人说明原因;经核实异议不成立或经公示无异议

的,由人社局发布补贴资格认定文件,并按程序发放补贴。

第六条 人才安居租房贴不可与购房贴、人才公寓同时

享受,只 可选择其中一种;已享受本市政府发放的人才安居

购房贴的,不得申请人才安居租房贴;已 享受过免租金租住

人才公寓政策,但租住时间未满 36个月的,从人才公寓退

租后,如仍符合人才安居租房贴申请条件,可提出补贴申请 ,

享受时限做相应扣除。

第七条 补贝占期间,人才与企业终止、解除劳动合同的,

停止发放租房贴;仍在我市创新创业的,需经新单位重新推

荐申请后,再予以续发或补发。对未能及时提供续签合同或

新的租赁合同及相关证明材料的,将暂停发放租房贴,待其

重新提供后,再予以续发或补发。

第八条 同一人才如在享受租房贴期间升级至其他人才

类别档次的,已 享受的租房贴待遇按规定不再补足,新的租

房贴待遇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。其他类似情况,参照处

理。

第九条 申请人自引进之日起,应于 5年 (ω 个月 )内

申请兑现人才安居租房贴。因个人原因超过政策兑现期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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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上不再享受本政策。

第十条 各有关部门应严格按照本办法要求进行审核 ,

凡有徇私舞弊、不负责任等行为的,将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

理,触犯刑律的,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一条 申请人及其单位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,

应诚实守信,严禁虚报冒领,对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,纳

入苏州大市征信系统,除追回相应补贴外,依法追究法律责

任,并取消本人及所在单位申请各类人才政策的资格。

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文之日起实施。《张家港市人才安

居租房贴实施细则》(张人才办 E⒛⒛〕11号 )同 时废止。

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市人才办会同市人社局解释。

抄送:市委办公室、市人大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协办公室,

张家港保税区、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党政办公室。

张家港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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